
每學期休學/退學申請截止說明（範例）

各學期之休、退學申請截止日，請依學校行事曆公告為準，說
明如下：

所謂「申請截止」，係指申請人須於截止當日需完成所有申請
程序，不論採線上或紙本方式辦理；時間逾期者一律不予受理!

1. 114學年度第1學期（上學期）：

115年1月2日（星期五）17:00 截止

2. 114學年度第2學期（下學期）：

⚫ 應屆畢業生(含延畢生)：115年6月5日（星期五）
17:00 截止

應屆畢業生定義:

二技、二專:修業學期數達 4 學期（含）以上。

五專：修業學期數達 10 學期（含）以上。

四技：修業學期數達 8 學期（含）以上。

碩士班、博士班：修業學期數達 4 學期（含）以上。

⚫ 非應屆畢業生：115年6月18日（星期四）17:00 截止

※採線上申請若已逾規定時間，未完成審核程序，系統將直接
退件並視同未申請。

申請送出後，申請人應自行留意並追蹤審核狀態，確認是否已
完成全部審核流程。

https://www.nfu.edu.tw/zh_tw/nfu_calendar

